
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

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附加违反条件责任保险条款

总则

第一条 本条款为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》等安

全生产类责任保险（以下简称主险）的附加险条款，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，

方可投保本附加险。

保险责任

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本保险条件和保证分别适用于每一承保风险和每一

危险单位，而非共同适用于所有承保风险和危险单位，如因被保险人过失，则对

该条件和保证的违反不影响本保险单整体效力；被保险人对某些条件和保证的违

反仅使该违反所适用风险涉及的那部分危险单位的保障失效，不影响其它保障的

有效性。

其他事项

第三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主险合同与本附

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

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

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
